附件２：
2008年泉州市《阳光少年》小学生集体

体育竞赛组织形式和规则

一、参赛对象
    参赛队员应为小学五年级的在校学生，每队应有正式队员28名（男女各14名），候补队员4名（男女各2名）。一名队员不得重复参加两个或两个以上参赛队。

    报名参加此项活动的队员，需在家长了解比赛方式的前提下，征得家长同意，方可参加活动报名。

    二、参赛队要求

    参赛学校要穿统一的服装。学校可以自行设计本校参赛队的出场方式、参赛口号、队旗、对歌、啦啦队表演等项目。

三、参赛程序

   1、参赛队伍

由各县（市、区）教育局组织2支队伍、市直小学每校组织1支队伍，共27支队伍参加市级的比赛。比赛后将选出2支成绩最好的队伍参加省级的半决赛。

    2、组织形式

    由市教育局组织，并由市教育局体卫艺教科负责牵头成立现场领导小组。现场领导小组负责确保比赛程序，现场协调其他工作。现场领导小组对当场比赛结果具有解释权。

    （1）27个参赛队出场顺序根据抽签决定。

    （2）每队跑两次，计两次最好成绩为本次比赛最终成绩。以各队最终成绩排列名次。

    （3）如两队或两队以上最终成绩相等，则以各队另一次成绩决定其名次，另一次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另一次成绩再相等，则名次并列。

四、比赛办法

1、赛场用具

比赛、训练用绑腿带及护具（护腕、护肘、护膝等）由各参赛队自行解决，推荐使用轮滑运动的全套护具。其中绑腿带的尺寸和示意图如下：由一条宽5厘米、长45厘米拉伸度不超过原长度30％的宽松紧带，在两面的两端分别缝上宽5厘米、长10厘米和宽12厘米的粘扣做成。（如图）

	9厘米硬粘扣
	绑腿带（正面）
	

	
	绑腿带（反面）
	12厘米软粘扣


2、竞赛规则

 （1）28人站成一排（男女交叉），所有队员必须把右臂搭在右边同伴的右肩上，同时左手放在左边同伴的腰处（反之亦可）。每相邻两人两腿绑在一起，结队站在起跑线后成预备姿势，等待起跑发令。当裁判发出“预备”口令后，所有学生做好准备，发出“开始”口令后，学生并排连成一整体一起向前跑，距离为40米。

（2）在裁判发出起跑口令后开始计时，以最后一名队员身体躯干完全越过终点线后沿的瞬间停表读记每队的完成时间。最后以完成时间作为每队的比赛成绩，完成整个比赛用时最少的一队为胜。最后按照各队抵达终点的时间排序决定名次。

（3）起跑时队伍中任一队员的身体在起跑口令发出之前越过起跑线视为起跑犯规，如起跑犯规两次，则取消全队比赛资格。

（4）比赛过程中，当队伍中的任何一名队员出现摔倒时，所有队员必须立即停止并在裁判员指挥下回到摔倒的地点重新开始起跑。其间，裁判不停表，不再发出起跑口令。

（5）在比赛前参赛队员要接受大赛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资格审查，一旦发现违反比赛规定，将取消全队比赛资格。

（6）比赛过程中不得换人。比赛检录时间终止后未参加检录的队伍，不能参加比赛。

（7）每名队员检录和比赛时都必须佩戴护具，如未佩戴护具，则不得参加比赛。

  （8）各参赛队教练在该队比赛过程中，可在队伍后跟跑，以对奔跑中的孩子进行保护，但不允许在比赛过程中教练奔跑与队伍平行或超过队伍领跑，否则视该队这一跑成绩无效。每队至多三名教练可在比赛时跟跑。

五、裁判组成

为保证比赛公平公正进行，比赛将聘请国家级田径裁判、鲤城区教育局副局长王明同志担任总裁判长。比赛采用手计时，裁判人员均由市教育局体卫艺教科选定，即由15名裁判员组成裁判组：

总裁判长1名：负责统筹整个裁判组，并对比赛纪律和计时成绩负责。

检录员2名：负责比赛队伍的检录工作。

检查员4名：负责确定比赛队伍的正确起跑。队伍如果中途摔倒，明确起跑的地点。

计时裁判长1名：负责确认比赛队的成绩。

计时裁判6名：对比赛队的成绩进行计时，并确认成绩。

发令裁判1名：发令裁判必须按照国际径赛比赛短跑规则口令发令，即“各就位、预备、跑”的顺序进行发令。
